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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臺北市市立各級學校校園停車空間規劃設置規範」辦理。 

二、 目的：為便利本校教職員工之停車需求，兼顧校園空間應用，及維護校園

師生交通安全，特訂定本辦法。 

三、 組織：本校設置「校園停車管理委員會」。 

(一) 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總務主任擔任執行秘書，另置委員 9人，由教務

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主任教官、進修部主任、職員工代表 1

人、家長會代表 1人以及教師會代表 2人擔任。 

(二) 負責規劃校園停車空間，並修訂本辦法。 

(三) 依照需求召開，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委員半數出席即可開會，超過出

席人數半數決議。 

四、 校內停車空間規劃： 

(一) 校內停車空間規劃應配合地形環境及道路現況，規劃停車格位。 

(二) 停車格位應包含一般汽車、身障汽車及機車停車位。 

(三) 停車格位規劃依現行標線為主，日後倘有修正，應提請校園停車管理

委員會審議。 



(四) 校內固定停車空間包含行政大樓前室外停車場以及地下室室內停車

場。室外停車位屬於共用停車位，而室內停車位屬於個人專用停車

位。 

(五) 單車、輕型機車以及普通重型機車只能停放在室外停車位的機車棚

中，不可以停放他處。 

(六) 大型重型機車僅能停放大型重型機車停車位或汽車停車位。 

(七) 櫻木花道、力行樓前廣場以及信義樓東側廣場僅做支援活動之臨時

停車空間。 

五、 停車申請： 

(一) 本校教職員工： 

1.停放單車、輕型機車以及普通重型機車免申請程序，免用停車證。 

2.申請(大型重型機車以及汽車)共用停車位或是個人專用停車位者，

應於公告期間內向總務處經營組登記，每人以申請 1張停車證為，

僅限上班時間停放。 

3.申請個人專用停車位者，應於登記時告知總務處經營組。如果申請

登記人數超出停車位數量，由擔任處室主任、組長及科主任者優

先，餘者則由總務處經營組於公告期間讓登記人抽籤取得車位號

碼，未能出席抽籤者則由總務處人員代為抽籤，未抽中者則改登記

共用停車位。 

4.個人專用停車位可由同屬本校教職員工 2 人聯名登記共用，收費



以 1人費用計算，登記者自行規畫使用時間。 

5.個人專用停車位使用者可以彼此同意交換車位，惟應獲得總務處

經營組同意並修改登記資料。 

6.持有身心障礙停車證者得申請登記身障汽車停車位作為個人使用。

如果申請登記人數超出停車位數量，由總務處經營組於公告期間

讓登記人抽籤取得車位號碼，未能出席抽籤者則由總務處人員代

為抽籤，未抽中者則納入停放個人專用非身障汽車停車位申請。 

7.停放大型重型機車者，若申請個人專用停車位，則以大型重型機車

停車位為優先。如果申請登記人數超出停車位數量，由總務處經營

組於公告期間讓登記人抽籤取得車位號碼，未能出席抽籤者則由

總務處人員代為抽籤，未抽中者則納入停放個人專用汽車停車位

申請。 

(二) 學生只開放停放輕型機車以及普通重型機車，應向教官室提出申請，

相關辦法另由教官室制定。 

(三) 非本校教職員工： 

1. 洽公臨時停車不得逾 2 小時，入校門時應持有效個人身分證件於

傳達室換證，離校時換回。 

2. 因課程、校內活動及校務發展需求有長期入校停車之需求者，由相

關處室統一提出申請「臨時停車證」，可免換證入校。 

3. 因校外活動有入校停車之需求者，應向總務處經營組提出申請。 



(四) 非上班時間停車，則依照「臺北市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夜間及假日

開放停車管理辦法」提出申請。 

(五) 本校校內禁止長期停放大型客車，臨時停放大型客車應先告知總務

處經營組。 

六、 收費原則： 

(一) 單腳踏車、輕型機車以及普通重型機車免收費，大型重型機車比照汽

車收費。 

(二) 本校教職員工： 

1. 個人專用停車位每個車位每學期繳納使用規費新臺幣 1,400元整。 

2. 共用停車位每人每學期繳納使用規費新臺幣 1,000元整。 

3. 持有身心障礙停車證者每人每學期享有上述使用規費一半之優惠。 

(三) 非本校教職員工： 

1. 洽公未逾 2小時，不收費。 

2. 具有臨時停車證者，不收費。 

3. 因校外活動借用停車位者，每輛汽車每小時收費新臺幣 30 元整。 

(四) 使用規費應於公告期間內向總務處出納組繳費，逾期則視同放棄校

園停車資格。繳費後，持出納組開立之收據，向總務處經營組領取停

車證。 

七、 停車規範： 

(一) 本校教職員工憑證進入校園停車，並應依規定張貼於前側擋風玻璃



內，以利識別，未張貼停車證者，由傳達室保全負責管制有權禁止進

入校園內停放車輛。 

(二) 進入校園車輛一律依停車位停於停車格線內，特殊情形時依總務處

指示地點停放。 

(三) 進入校園之車輛應優先禮讓行人，限速為二十公里以下行駛。並禁用

喇叭及聲響式防盜器， 以免干擾寧靜‧ 

(四) 為維護校園觀瞻及師生安全，學校正門及側門口前後五公尺內、校園

草坪、操場跑道及球場嚴禁停車。 

(五) 殘障停車位或無障礙通道、坡道一般車輛不得無故佔用。 

(六) 消防栓周圍 5公尺內不得停放車輛。 

(七) 機車棚為機車、單車專用停車場，汽車不得停放。 

(八) 校內停車時，若有交通事故，由當事人雙方自行解決。 

(九) 停車空間停滿時，持停車證之同仁應配合於校園周邊另覓停車空間，

不得將車輛任意停放。 

(十) 個人專用停車位不得在登記人未同意下占用。聯名登記專用停車位

的 2人，應自負解決爭端之責任。 

(十一) 本辦法未臻完備之處，依照現行相關交通法規辦理。 

八、 違反前條各款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 本校教職員工： 

1. 學期間違反 1 次：由總務處經營組開立「臺北市士林高級商業職



業學校違規停車通知單」。 

2. 學期間違反 2次：暫停下一學期校園停車之權利。 

3. 學期間違反 3次：暫停下一學年校園停車之權利。 

4. 違反超過 3 次或經停車管理委員會認定違規情節嚴重者，依情節

可暫停 2年(含以上)之停車權利。 

5. 造成校內交通安全以及停車秩序緊急問題時，總務處得採取立即

手段排除，停車者不得有異議或請求賠償。 

(二) 學生由教官室依照校規辦理。 

(三) 非本校教職員工： 

1. 使用期間違反 1 次：由總務處經營組開立「臺北市士林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違規停車通知單」。 

2. 使用期間違反 2次：暫停一年內申請校園停車之權利。 

3. 使用期間違反 3次以上或經停車管理委員會認定違規情節嚴重者，

得永久暫停校園停車之權利。 

4. 總務處認定違規情節嚴重者，得立即停止校園停車之權利。 

(四) 未依照本辦法，占用校園空間，總務處得採取立即手段排除，停車者

不得有異議或請求賠償。 

(五) 因違反各款造成校方額外支出，例如拖吊費、修繕費以及人力費用，

則由停車申請人支付。 

(六) 校內交通事故若損及校內設備或建築時，事故之責任人應負責賠償。 



九、 停放校園之車輛學校不負保管責任。 

十、 本辦法經本校停車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